江苏省毕业生就业管理信息系统（2014版）新增填报规则
一、生源信息数据填报（必填项）
学号：不能重复，不要加汉字。特别注意区分字母o和数字0。
身份证：18位数字。
姓名：名字中间不能有空格，少数民族毕业生姓名间隔号统一用“插入”“符号”中的间隔号“·”。
生源地区：标准代码库，不能只到省（直辖市）一级，即代码尾数不能为0000。特别注意南京市生源必须到区一级。
学历：标准代码库，现有的包括本科、硕士生毕业。
专业：输入专业名称时严格按照学历层次使用相应的代码，因为本科和硕士生学历的某些专业名称是一样的，所以必须看清楚各自对应的代码，不能混用；如需增加专业代码，需提供当年的招生计划文件。
困难生类别：新增项，标准代码库，包括非困难生、就业困难、家庭困难、残疾；家庭困难主要指贫困生，残疾主要指生理方面，就业困难可以包含少数民族生和有心理方面问题的毕业生，没有特殊情况者一般皆列为非困难生。
培养方式：有变动项，标准代码库，本科只能使用“非定向、定向”两个选项，医学部七年制硕士生用“统分”选项。
学制：纯数字，用4、5、7。
民族：新增项，标准代码库。
政治面貌：新增项，标准代码库。
毕业时间：有变动项，用纯数字，毕业年度+月份，如201407。入学时间不是必填项，保持原填写方式，即4位数字，如1409。
备注、扩展项1、2、4：保持为空，不得使用；可以自用的为扩展项3、6、7。
14年毕业生数据库中，凡注明有变动项和新增项的请予以完善。
二、就业派遣数据填报
1. 毕业去向：
（1）升学/出国/不分都不开报到证。
（2）升学/出国的所在地代码应为空。
2. 报到证签发类别：新增
（1）去就业地报到：落实就业单位且就业单位或其上级主管部门接收毕业生户档，需将户档迁往就业单位所在地，即落实就业单位且工作地与户档一致。有以下几种情况：
a．落实就业单位且户档迁往单位；
b．落实单位且户档迁往单位所在地人才中心；
c．在生源地落实单位且户档迁往生源地。
（2）回生源地报到：将户档迁回生源地。有以下几种情况：
a．在非生源地落实就业单位，且就业单位或其上级主管部门不接收毕业生户档，需将户档迁回生源地；
b．未落实就业单位需将户档迁回生源地。
（3）去代理/托管地报到：将户档迁往户档代理/托管机构。有以下几种情况：
a．未落实就业单位，将户档迁往户档代理/托管机构；
b．落实就业单位，将户档迁往非就业地且非生源地的户档代理/托管机构；
c．在本省区市就业部门代理或托管。
3. 单位名称：报到证开往单位名称，应填写规范。
4. 单位代码：4位以上数字，不能填汉字（江苏省内市属/部、省属，垂直管理单位/外省）。
5. 所在地区：标准代码，不能包含0000。
6. 单位性质：按实际工作单位填写（特别提醒：国家、地方基层项目，自主创业）。
7. 就业类别：新增！
（1）当就业类别代码是“10签就业协议形式就业 11签劳动合同形式就业 12灵活就业”时，“实际工作单位名称、实际所在地、单位组织机构代码、单位行业、工作职位类别”不能为空，并要填写实际工作单位的相关情况。
当以下几种就业情况时，就业类别填“签就业协议形式就业”：
a．与就业单位签订就业协议，且盖有单位人力资源（人事）部门公章或单位行政公章； 
b．具有人事调配权限或有人事调配权限的上级主管部门出具接收毕业生人事关系（档案、户口关系等）的接收函；
c．参加各级机关、事业单位招考，并有录用接收函或其他接收材料；
d．定向、委托培养毕业生；
e．部队招收士官。其中，“单位性质代码”填写“40 部队”，“组织机构代码”可以为空。
（2）当单位性质是“27 科研助理50 国家基层项目 51 地方基层项目”时，“实际工作单位名称、实际所在地”不能为空。其中，“实际工作单位名称”中要填写具体基层项目“特岗教师、村官、三支一扶、西部计划、选调生”等或科研助理所在的单位，“实际所在地”中填写毕业生服务的地区。
（3）当单位性质是“76自由职业”时，“实际工作单位名称、实际所在地”不能为空。其中，“实际工作单位名称”中要填写所从事的自由职业内容，“实际所在地”中填写工作所在地区。
（4）当毕业去向代码是“75自主创业”时，“实际工作单位名称、实际所在地、单位行业”不能为空。其中，“实际工作单位名称”中要填写具体创业项目，“实际所在地”中填写创业所在地区，“单位行业”中填写创业从事的行业。
（5）当毕业去向代码是“46 应征义务兵70 待就业 71 不就业拟升学 72 其他暂不就业”时，“单位组织机构代码、实际工作单位名称、实际所在地、单位行业、单位职位类别代码”不用填写。
（6）当就业类别是“80 升学 85 出国、出境”时，“单位名称”不能为空，“实际工作单位名称”中要填写升学的学校或出国、出境的国家。
8. 实际工作单位名称：应与公章一致（相当于原系统的扩展项5）。
9. 实际所在地：新增，标准代码，与实际工作单位一致。
10.单位组织机构代码：新增
应符合编码规则（不含“-”，9位。组织机构代码可以通过百度搜索“组织机构代码”查询，或通过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管理中心官网http://www.nacao.org.cn/查询）。
11.单位行业：新增，标准代码（2015年起在协议书上添加）。
12.工作职位类别：新增，标准代码（2015年起在协议书上添加）。
13.档案处理情况：按照实际档案去向填写。
以上关于“就业类别”这一新增项，对于院部来说，也就是有三点需要注意：
1、毕业生填写返籍落户申请表，并以就业协议书、劳动合同或就业证明作为就业或灵活就业附属材料的，这些材料必须包括单位名称（以公章为准）、单位所在地、单位组织机构代码、单位行业、工作职位类别、单位联系人及联系电话、毕业生本人签名这些项目。
2、毕业生没有填写返籍落户申请表，仅以就业协议书、劳动合同或就业证明作为就业或灵活就业材料的（即就业统计中不开具报到证的“非派遣”），所提供材料也必须包括同上内容。
3、毕业生与人事代理或人事派遣公司签订就业协议书的，比如无锡的无锡市公佳劳动保障事务代理所有限公司、常州的常州人才派遣有限公司、苏州的苏州市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等等此类，必须要求毕业生在协议书背面书写实际工作单位名称、实际工作单位所在地、实际工作单位组织机构代码、实际工作单位行业、实际工作单位工作职位类别。如毕业生就是在此类人事代理或人事派遣公司工作，则书写该公司相关信息。
4、从2014年毕业生起，就业证明统一使用《苏州大学就业信息反馈表（就业证明2014版）》，该表将上传到本科生就业网下载中心和学校就业QQ群。另外，省教育厅将在4月中旬发布就业管理系统单机版的2014版本，也将上传到本科生就业网下载中心和学校就业QQ群，届时请将2014年毕业生数据导入新版本，并完善有改变和新增项的内容。请注意各版本的对应年份：12年以前的数据用06版，13年的数据用12版，14年开始的数据用14版。
单位行业代码库：
	11
	农、林、牧、渔业

	21
	采矿业

	22
	制造业

	23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24
	建筑业

	31
	批发和零售业

	32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33
	住宿和餐饮业

	34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35
	金融业

	36
	房地产业

	37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38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39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41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42
	教育

	43
	卫生和社会工作

	44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45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46
	国际组织

	80
	军队

	


工作职位类别代码库：
	10
	公务员

	11
	科学研究人员

	13
	工程技术人员

	17
	农林牧渔业技术人员

	19
	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21
	经济业务人员

	22
	金融业务人员

	23
	法律专业人员

	24
	教学人员

	25
	文学艺术工作人员

	26
	体育工作人员

	27
	新闻出版和文化工作人员

	29
	其他专业技术人员

	30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40
	商业和服务业人员

	60
	生产和运输设备操作人员

	80
	军人

	90
	其他人员


另外，省教育厅强调不得用顶岗实习材料作为就业证明！
顶岗实习，是指在基本上完成教学实习和学过大部分基础技术课之后，到专业对口的现场直接参与生产过程，综合运用本专业所学的知识和技能，以完成一定的生产任务，并进一步获得感性认识，掌握操作技能，学习企业管理，养成正确劳动态度的一种实践性教学形式。顶岗实习是学校安排在校学生实习的一种方式.非基础教育学校学生毕业前通常会安排学生进行实习，方式有集中实习、分散实习、顶岗实习等。顶岗实习不同于其他方式的地方在于它使学生完全履行其实习岗位的所有职责，独当一面，具有很大的挑战性，对学生的能力锻炼起很大的作用。比如《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中的“2+1”教育模式，即在校学习2年，第3年到专业相应对口的指定企业，带薪实习12个月，然后由学校统一安排就业。
